
虽说房屋所有权要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但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出资购买的话，就算不动
产登记簿上登记了名字也无济于事。近期，黄
骅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房屋所有权确权
案件，姑姑出钱买房，但登记到侄子名下，后来
侄子以产权登记是自己的名字为由主张涉案房
屋应归自己所有，那房屋的所有权是属于侄子
的吗？

某房地产公司因拖欠市政公司工程款，故
其用名下的一套房屋及车库抵债，后该房屋及
车库被市政公司以 96.6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胡某
夫妻二人。胡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将
房款转给了市政公司，随后市政公司协助胡某
二人与房地产公司准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
胡某因个人因素综合考虑，最后决定房屋合同
由其侄子小胡代签。2017 年 6 月，该套房屋登
记于小胡名下，后胡某夫妻二人要求小胡配合
过户的时候，小胡则认为自己拥有房屋所有权
并拒绝协助胡某办理过户。胡某夫妻二人无奈
诉 至 法 院 ，请 求 判 令 涉 案 房 产 归 夫 妻 二 人 所
有，被告小胡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庭审中，小胡辩称其父亲生前与胡某存在
工程承揽关系，双方之间有资金往来，上述购
房款是父亲让胡某垫付的。为查明案件事实，
胡某的大哥，也就是被告小胡的大伯作为证人
出庭。经证人陈述，小胡曾说过房子是其小姑
胡某的，因临近春节，税务机关不再办理相关
业务，所以没有及时给小姑办理过户。因被告
小胡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因此未能有效证实自
己的说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房产虽登记于小胡
名下，但通过胡某提交的协议、市政公司出具
的胡某购买涉案房屋及车库的证明、银行交易
明细、涉案房产的费用票据等证据，足以证实
涉案房产系胡某夫妻出资购买，被告小胡仅代
签合同及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现被告仅仅依
据购房合同、不动产登记签署的是他的名字主
张涉案房产归其所有，理据不足，且证人为胡
某的大哥、小胡的大伯，作为原被告的近亲属，
其证言具有可信性。胡某夫妻二人就其主张提
交的相关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
实其为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

最终，黄骅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此房归实
际购买者胡某夫妻二人所有，被告小胡协助二
原告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后被告不服提起上
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维持原判。

上述案件涉及房产代持的问题，即出钱的
和登记的并非同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
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
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
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
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也就是说，一般
情况下，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的是谁的名字，
房子就是谁的。但若有充分证据证明不动产登
记簿上记载的人与实际出资人不符的，实际出
资人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房屋享有物权的，法院
应予支持。因此，即使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
了名字，视具体情况的不同，房子也不一定是
登记人的。本案中，虽然登记簿上是小胡的名
字 ，但 其 未 能 出 具 相 关 证 据 证 明 自 己 出 资 买
房，而原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证实房子
归原告所有。

近 年 来 ，法 院 审 理 的 不 动 产 纠 纷 案 件 众
多，亲人因此反目的不在少数。提醒大家，购
买房屋要考虑合理性和必要性，也要了解房屋
买卖相关知识，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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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凤娇

交通肇事后找人顶包，自己没有
离开现场，这种行为算肇事逃逸吗？
当然算！近日，安平县人民法院审结
这样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2017 年 5 月 20 日，昝某驾驶重型
半挂牵引车行驶时发现一骑自行车
的男子欲拐弯，他立即鸣笛示意，准
备从左侧逆向超车，但因躲闪不及，
与该男子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后，
昝某立即拨打“120”。被撞男子经抢
救无效死亡。因其驾驶本是实习本，
昝某便把王某叫过来充当肇事司机，
王某驾驶车辆到达事故现场后，换上
昝某的衣服，随后报了警。公安人员
侦查案件时，王某供述自己为肇事司
机。经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承担本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无责任。王某
被批准逮捕时，迫于心理压力，如实
向警方供述昝某实为肇事司机的事
实。后经交警部门重新认定，昝某承
担 本 次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 ，刘 某 无 责
任。安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昝某犯
交通肇事罪、王某犯包庇罪，向安平
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昝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并自愿认罪认罚。其辩护人的辩护
意见认为，在本案中，昝某没有驾车
或弃车逃离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后，
昝某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放置了
警示标志。交警勘查现场、将肇事车
辆开往看车场、到交警队作笔录直至
拘留王某时，昝某一直在现场。昝某

的行为，足以说明其没有逃跑，不属
于交通肇事后逃逸。

法院经审理认为，昝某违反道路
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
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其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
由他人顶替自己，属于交通肇事后逃
逸，应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内量刑。王某明知昝某发生交通事
故，故意向公安机关作虚假的证明，
意图隐匿昝某的罪行，其行为已构成
包庇罪。昝某经办案机关电话通知
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可认定为自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昝某和王某的近亲属已赔偿被害
人近亲属经济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近

亲属的谅解，属悔罪表现，可酌情从
轻处罚。王某以交通肇事者的身份
被刑事拘留，在批准逮捕时主动并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根据相关法律依法
判决：被告人昝某犯交通肇事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被告人
王 某 犯 包 庇 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十 个
月，缓刑一年。

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找人顶
包，但肇事者拨打报警电话，未离开
现场，这种行为算不算肇事逃逸呢？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
人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 ，为 逃 避 法 律 追 究 而
逃 跑 的 行 为 。 首 先 ，行 为 人 的 交 通
肇事行为必须达到“致人重伤、死亡
或 者 使 公 私 财 产 遭 受 重 大 损 失 ”的
程 度 ，这 是 认 定 交 通 肇 事 后 逃 逸 的
前 提 和 基 础 。 在 主 观 认 知 方 面 ，行
为人在逃逸时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
导 致 了 交 通 事 故 的 发 生 ，逃 逸 的 目
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行为人的
逃 逸 是 指 肇 事 后“ 为 逃 避 法 律 追 究
而 逃 跑 的 行 为 ”，而 不 仅 限 于“ 逃 离
事故现场”。

本案中，昝某虽然保护了现场、
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未迅速报警，而
是与王某商议，由王某顶替为肇事司
机，并在事故发生约一个小时后，即
王某赶到事故现场并换好衣服时才
报警。昝某虽与王某一起等候事故
处理，未离开现场，但此时交警部门
未将昝某列为肇事嫌疑人。昝某客
观上实施了指使王某冒充肇事者顶
替自己承担责任的行为，在主观上系
直接故意，其“为逃避法律追究”的意
图 明 显 ，系 肇 事 逃 逸 的 一 种 表 现 形
式。因此，应认定其为交通肇事后逃
逸。

交通肇事逃逸找人顶包然后自
首，这是两个情节的认定与处罚，逃
逸找人顶包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加
重情节，但是自首可以成为量刑的法
定减轻情节。在交通事故逃逸行为
中，有人会钻法律的空子，本人虽未
离开，却让他人进行顶包，这种行为
依旧应被定义为肇事逃逸。

在现实生活中，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办理入职的情形不在少数，有的劳动者
在入职时因年龄不符合用工单位要求、
身份证丢失等原因，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入职手
续。那么，冒用他人身份建立的劳动关
系受法律保护吗？如果在工作中发生
工伤，又该怎么办？唐山市丰南区人民
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纠纷
案件。

王某用其妹妹的身份证件与某健
身器材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从
事打磨挂件工作，合同约定签订有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一个月，试用
期满后实行绩效工资，王某向该健身器
材有限公司提供了其妹妹的身份证件，
在《用人单位录用劳动合同制职工审核
备 案 表》中 则 贴 上 了 自 己 的 照 片 。 后
来，王某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与张
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王某
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事故科
认定，张某与王某负同等事故责任。王
某的家属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
员会申请确认王某与某健身器材有限
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
认定：死者王某与某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不存在劳动关系。王某家属认为仲裁
委员会的裁决错误，遂诉至唐山市丰南
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对王某生前

与某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予以确认。某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则 辩 称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的 是 王 某 的 妹
妹，并非王某，工资卡也是王某妹妹的
姓名，其认可与王某的妹妹存在劳动关
系，与王某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冒用妹妹的
名字与被告某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欺
诈行为，故王某用其妹妹名字签订的劳
动合同无效。王某生前在被告某健身
器材有限公司从事打磨挂件工作，接受
被告监督管理，遵守被告的规章制度，
按时领取工资，符合劳动合同的基本特
征。王某虽冒用他人身份，但与某健身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已 构 成 事 实 劳 动 关 系 。
依据相关法律判决王某生前与被告某
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无效和双方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是两个概念。事实劳动关系是
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法律行为，只有
法律行为才存在效力问题；事实状态仅
仅 是 客 观 情 况 的 反 映 ，不 存 在 效 力 问
题，因此，也就不存在无效的情况。根
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工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是否
存在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是否有效不
是劳动关系建立的必要条件。建立劳
动关系应当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实践中

以及法律上，也认同事实劳动关系，即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情况下形成的劳动
关系。

冒用他人身份或以他人名义入职
形成的关系十分复杂，对于是否建立合
法 有 效 的 劳 动 关 系 应 区 分 不 同 情 况 。
如果劳动者年满 16 周岁，入职时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条件，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即使劳动者冒用了他人名义，但用人单
位为其安排了工作，劳动者服从单位的
劳 动 管 理 、提 供 了 劳 动 并 领 取 劳 动 报
酬 ，应 认 定 双 方 存 在 事 实 上 的 劳 动 关
系。如果劳动者入职时未满 16 周岁，

或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条件有特别要
求，比如劳动者必须持有法律法规等强
制性规定中要求的资质证等，而劳动者
实际上不具备该要求，这种情形下双方
不建立劳动关系，但用人单位仍应支付
相应的劳务报酬。对于发生工伤的，应
按《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
办法》进行赔偿。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劳动者和用人
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当遵循合法、
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隐瞒真实身份，
冒名顶替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了
诚实信用原则，无论对冒用者还是被冒
用者都会造成不利影响。

祖母花巨资为孙子在旅游胜
地购买一处房产，将房产登记在
孙子名下。三年后，祖母发现孩
子并非自己的嫡亲孙子，祖母能
否要求返还所赠房产？近日，唐
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赠与合同纠纷案。

2014 年 到 2016 年 ，张 某 某 花
费 200 余万元在海南省三亚市为
孙子刘某某全款购买房产一套。
2019 年，经鉴定机构鉴定，排除了
双方的祖孙关系，并出具了《司法
鉴定意见书》。张某某遂提起诉
讼，要求刘某某返还在海南省三
亚市的房产。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某提
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房屋买卖合
同足以证明其全额出资以刘某某
名义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不动
产 权 证 虽 直 接 登 记 在 刘 某 某 名
下，但是由张某某委托其女儿沈
某 直 接 将 全 部 房 款 转 给 房 产 公
司，该付款行为有明确的指向性，

故应视为张某某将该房产赠与刘
某某。张某某赠与刘某某房产，
是因为当时张某某与刘某某系祖
孙的亲属关系，而鉴定机构出具
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排除了张某
某之子是刘某某的生物学父亲，
也就是说张某某与刘某某之间无
祖孙关系。张某某主张因重大误
解，请求撤销对刘某某涉案房产
的赠与，要求返还涉案房产并配
合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理
据充足。

据此，法院判决支持了张某
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后，双方
均未上诉，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

该案的审理焦点为：赠与人
与受赠人身份关系发生变化能否
认定为重大误解，从而主张撤销
赠与。

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
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享有任

意撤销权，但财产权利转移之后
便 不 能 撤 销 。 本 案 属 于 赠 与 合
同，祖母无偿将房产赠与孙子，并
且已经登记在孙子名下，此时，似
乎不能再撤销赠与。但是从一般
理性的理解来看，当祖母知道孙
子并非自己的嫡亲孙子后，这已
然对祖母的情感造成了巨大的伤
害，此时，再不允许将赠与的巨额
财产予以撤销，将给祖母造成更
大的财产损失，这样的结果不符
合公平和公序良俗原则。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
事人可以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在
本案中，祖母是完全基于血缘关
系才向受赠人赠与房产，结合我
们的社会习俗可以得出倘若赠与
人事先得知双方无血缘关系必会
影响赠与人的赠与行为，而鉴定
机构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排除了双方的血缘关系，致使受
赠人丧失了被赠与时与赠与人之
间的身份关系，这当然构成重大
误解，故法院判决撤销涉案房产
的赠与。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
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共
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
系。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影响家
庭稳定的外界因素，如夫妻一方有婚
外第三者，不仅违反夫妻互相忠实义
务，也会损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近
日，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丈夫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
妻子得知后要求第三者返还的案件。

张女士与王先生系夫妻，王先生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刘女士相识，
二人发展为情人关系，刘女士为王先
生生育一子，王先生赠与刘女士 100 万
元。张女士在得知王先生擅自处分大
额夫妻共同财产时，将刘女士起诉至
法院，要求确认王先生赠与刘女士 100
万元的赠与行为无效，并且要求刘女
士返还该 100 万元款项。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先生赠与刘
女士的 100 万元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
王 先 生 的 赠 与 行 为 既 非 日 常 生 活 需
要，又未取得财产共有人即张女士的
同意，该赠与行为严重损害了张女士
的合法权益，同时该赠与的发生是基
于王先生与刘女士之间存在不正当的
男女关系，违反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
也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因此，法
院认定王先生赠与刘女士 100 万元的
行为无效，刘女士应将 100 万元返还。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一
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发展不正当
男女关系，将财产赠与情人，与我国提
倡的社会主义道德相违背，违反了公
序良俗。

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对共
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此
条法规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夫或妻
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
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
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夫或
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共同财产做重
要处理决定时，夫妻应当平等协商，取
得一致意见。”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
夫妻共同财产，且夫妻对全部共同财
产并非各自享有半数份额，而是不分
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在现实生活
中，夫妻一方有婚外第三者时，其将夫
妻共同财产以各种名义、各种形式赠
与第三者时，都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
擅自处分，损害了夫妻另一方的合法
权益，此行为违反了《婚姻法》，侵犯了
财产共有人的合法权益，赠与行为无
效。婚外第三者取得该财产并无法律
依据，受损害的夫妻一方有权依法要
求第三者返还全部夫妻共同财产。

你出钱，我登记
房子到底归谁？

冒用他人身份建立的劳动关系是否受法律保护

夫妻任何一方
无权单独处分共同财产
□ 郑莉 赵增强

孙子非嫡亲
祖母能否撤销房产赠与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 姚鹏飞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说法

说法

说法

说法

交通肇事后找人顶包
是否构成肇事逃逸罪

丈夫偷偷给情
人 100 万元，妻子
起诉要求返还，法
院依法判决——

工伤

公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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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是 冒 用 他 人 身 份
签 的 劳 动 合 同 ，本 公 司
和你没有劳动关系。

刘
帅

绘
制

是 他 撞 的 人 ！
我是个顶包的!

刘帅 绘制


